
通  告  
 

按照二零一一年二月十日保安司司長批示，並根據第 14/2009 號法律及第 87/89/M 號

法令核准的並經第 62/98/M 號法令修訂的《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》的規定，現以考

核方式進行普通入職開考，以填補司法警察局編制內高級技術員人員組別之第一職階二等

高級技術員(法律範疇)三缺。  

1. 方式、期限及有效期  

本開考屬普通性和考核方式進行的一般入職開考。  

報考申請表應自本通告於《澳門特別行政區公報》公布之日緊接第一個工作日

起計二十天內遞交。  

當本開考所指之空缺被填補後，其有效期隨即終止。  

2. 報考條件  

在遞交報考申請表之限期內，凡屬澳門特別行政區永久性居民，且符合現行《澳

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》所指擔任公職的一般條件及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，均可報考： 

a）  具備澳門官方教育制度所授予的法律學士學位；  

b）  於澳門特別行政區以外取得與 a)項所指之同一體制的法律學士學位；  

c）  於澳門特別行政區以外取得的不同於 a)項所指之體制的法律學士學位，並

須完成澳門法律補充課程。  

3. 報考方式  

報考人必須填寫第 87/89/M 號法令核准的並經第 62/98/M 號法令修訂的《澳門

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》第五十二條所指定之專用印件(印務局專印)，並攜同下列文件於

指定期限及辦公時間內到龍嵩街司法警察局 B 座大樓五樓人事及行政處報名：  

3.1. 與公職無聯繫之投考人：  

a)  有 效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（ 須 出 示 正 本 作 鑑 證 之 用 ）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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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)  本 通 告 所 要 求 之 學 歷 證 明 文 件 以 及 各 學 年 的 成 績 表 副 本（ 須 出 示

正 本 作 鑑 證 之 用 ） ；  

c)  履 歷 (須以中文或葡文書寫，同時報考人須簽名，否則作沒有遞交論)。 

3 .2 .  與 公 職 有 聯 繫 之 投 考 人 ：  

a)  有 效 身 份 證 明 文 件 副 本 （ 須 出 示 正 本 作 鑑 證 之 用 ） ；  

b)  本 通 告 所 要 求 之 學 歷 證 明 文 件 以 及 各 學 年 的 成 績 表 副 本（ 須 出 示

正 本 作 鑑 證 之 用 ） ；  

c)  履 歷 (須以中文或葡文書寫，同時報考人須簽名，否則作沒有遞交論)； 

d)  由 任 職 機 關 發 出 之 個 人 資 料 紀 錄 ， 其 內 容 應 載 明 各 項 曾 任 職 務 ，

現 所 屬 之 職 程 及 職 級 、 與 公 職 聯 繫 之 性 質 、 在 現 職 級 及 公 職 之 年

資 及 為 報 考 而 遞 交 之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。  

報 考 人 如 屬 司 法 警 察 局 人 員 ， 以 及 上 述 a)和 d)項 所 指 的 文 件 已 存 放 於 其

個 人 檔 案 內 ， 則 可 豁 免 遞 交 ， 但 須 在 報 名 表 上 明 確 聲 明 。  

為 了 分 析 投 考 人 所 遞 交 的 學 歷 是 否 符 合 本 開 考 通 告 所 要 求 的 學 歷 ， 倘 若

有 需 要 ， 可 要 求 投 考 人 遞 交 有 關 課 程 大 綱 或 其 他 載 有 各 學 年 的 所 有 科 目 的 文 件 。  

4.  職 務 性 質  

高 級 技 術 員 (法律範疇)須 具 專 業 技 能 及 最 低 限 度 具 有 學 士 學 位 ， 以 便 在 科

學 技 術 的 方 法 及 程 序 上 能 獨 立 並 盡 責 執 行 一 般 或 專 門 領 域 的 諮 詢 、 調 查 、 研 究 、

創 造 及 配 合 方 面 的 職 務 ， 旨 在 協 助 上 級 作 出 決 策 。  

5.  薪 俸  

第 一 職 階 二 等 高 級 技 術 員 之 薪 俸 點 為 第 14/2009 號法律附件一之表二第六級

別所載的 430 點。  

6.  甄 選 方 式  

甄 選 將 以 不 超 過 三 小 時 筆 試 的 知 識 考 試 進 行 ， 並 輔 以 專 業 面 試 及 履 歷 分

析 ， 投 考 人 可 選 擇 以 中 文 或 葡 文 其 中 一 種 語 言 作 答 。 每 一 階 段 均 為 淘 汰 制 ， 最 高

分 數 為 10 分 ， 准 考 人 所 得 分 數 低 於 5 分 者 ， 即 被 淘 汰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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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 選 方 式 之 評 分 比 例 如 下 ：  

第 一 階 段 ：  知 識 筆 試 ： 佔 總 成 績 50%；  

第 二 階 段 ：  專 業 面 試 ： 佔 總 成 績 40%；  

第 三 階 段 ：  履 歷 分 析 ： 佔 總 成 績 10%。  

履歷分析  -- 透過衡量投考人之學歷資格、專業資格、工作表現評核、專業資歷、

專業經驗、傑出之工作成果及職業補充培訓，以審核其擔任特定職務之能力。  

專業面試  -- 根據職務要求之特點，確定及評估與投考人之專業資歷及專業經驗

有關之專業條件。  

7. 考試內容  

I. 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行政區基本法》；  

 II.  第 1/1999 號法律—《回歸法》；   

 III. 第 2/1999 號法律—《政府組織綱要法》；  

 IV. 第 6/1999 號行政法規—訂定政府部門及實體的組織、職權與運作；  

 V.  第 39/99/M 號法令核准之《民法典》；  

 VI. 第 55/99/M 號法令核准之《民事訴訟法典》；  

 VII. 第 58/95/M 號法令核准之《刑法典》；  

 VIII. 第 48/96/M 號法令核准之《刑事訴訟法典》；  

 IX. 第 57/99/M 號法令核准之《行政程序法典》；  

 X.  第 110/99/M 號法令核准之《行政訴訟法典》；  

XI. 《澳門公職法律制度》：  

 第 14/2009 號法律—公務人員職程制度；  

 第 15/2009 號法律—領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；  

 第 26/2009 號行政法規—領導及主管通則的補充規定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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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第 62/98/M 號法令修改的第 87/89/M 號法令核准的《澳門公共

行政工作人員通則》；  

 第 8/2004 號法律—公共行政工作人員工作表現評核原則；  

 第 31/2004 號行政法規—公共行政工作人員工作表現評核一般制

度；  

 第 8/2006 號法律—公務人員公積金制度；  

 第 15/2006 號行政法規—公務人員公積金制度投放供款規章；  

XII. 司法警察局之法規：  

 第 5/2006 號法律—司法警察局的職責及權限；   

 第 9/2006 號行政法規—司法警察局的組織及運作；  

 第 20/2010 號行政法規—修改司法警察局的組織及運作；  

 第 26/99/M 號法令—司法警察局特別職程入職、晉升及培訓；  

 第 32/98/M 號法令—規範司法警察學校之職責、權限及內部組織；  

 第 27/98/M 號法令—第四十九條、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；  

 第 27/2003 號行政法規—規範司法警察局特別制度職程的入職與

晉升的聘任、甄選及培訓程序；  

 第 2/2008 號法律—重組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職程；  

 第 281/2006 號行政長官批示—司法警察局的證件及徽章； 

XIII. 刑事性質之法規：  

 第 6/97/M 號法律—有組織犯罪法； 

 第 11/2009 號法律—打擊電腦犯罪法； 

 第 17/2009 號法律—禁止不法生產、販賣和吸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； 

XIV. 權限及轉授權限：  

 第 122/2009 號行政命令—將若干行政長官的執行權限授予保安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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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長；  

 第 153/2009 號保安司司長批示—將若干權限轉授予司法警察局局

長；  

 第 01/DIR-PJ/2010 號 批 示 —將 若 干 權 限 授 予 及 轉 授 予 該 局 副 局

長；  

 第 03/DIR-PJ/2010 號 批 示 —將 若 干 權 限 授 予 及 轉 授 予 該 局 副 局

長；  

XV. 第 8/2005 號法律—個人資料保護法； 

XVI. 第 13/2010 號法律—因執行公共職務的司法援助；  

XVII. 編寫建議書、報告書及專業技術意見書等文件；  

XVIII.  司法個案分析。  

各 考 試 階 段 投 考 人 均 可 攜 帶 上 述 法 例 作 參 閱 ， 但 不 得 使 用 其 他 參 考 書 籍 或 資

料。知識考試的地點、日期及時間將於公佈准考人確定名單時通知。  

8. 典試委員會之組成  

典試委員會之組成如下：  

主席：  黃 少 澤   局 長  

正選委員：  張 玉 英   副 局 長  

 Balona Gomes,  Car los Manuel   顧 問 高 級 技 術 員 (職 務 主 管 )

候補委員：  周 偉 光   副 局 長  

 杜 淑 森   廳 長  

二零一一年二月二十八日於司法警察局。  
 

局長  
 
 
 

黃少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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